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2012-110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玉林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追加

2012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议案》，决定成立广西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工商核定为准）等

7

家子公司（具体详见

2012

年

8

月

4

日披露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追加

2012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84

））。

2012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

玉林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

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兴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50924000010505

），具体情况如下：

1

、名称：玉林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2

、住所：广西玉林市兴业县石南镇山川垌南区农科所住宅区

20

号

3

、法定代表人姓名：阳强

4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5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7

、经营范围：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销售（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8

、成立日期：

2012

年

11

月

19

日

9

、营业期限：

2012

年

11

月

19

日至

2062

年

11

月

19

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48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000

吨

/

年固体硼氢化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1000

吨

/

年固体硼氢化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开车生

产出产品时间与原批露预计日期相比滞后，现将项目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时间滞后的原因及进度

公司在

2012

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

根据目前的进度，没有影响项目进度的重大事项。通过前期工作

的开展，项目系统间流程已打通；通过投料，

9

月

12

日已生产出合格的硼氢化钠水溶液，现正在进行提纯、

干燥工序的投料试产， 力争在

10

月底生产出符合设计要求的固体硼氢化钠产品

"

。 尽管公司采取多项措

施，赶进度；但从目前情况看，开车生产出产品时间与原披露预计日期相比滞后。开车时间滞后的原因是，

项目干燥环节一重要设备的主要部件在投料试产过程中出现故障损坏， 现正在设备制造厂家进行部件定

货制作，预计

12

月中、下旬可以生产出符合设计要求的固体硼氢化钠产品。

二、开展的工作及所采取的措施

针对故障设备部件定货制作，公司已派专人驻厂督促设备制造厂家加班加点赶制，到货后立即安装恢

复。

三、项目开车成功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开车成功并量产后，对公司完善产业链、丰富产品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项目经济总量占公司整体经济总量比例较小，且

2012

年度已接近年末；因此不会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今后，公司将继续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合作，以此项目为平台跟踪加氢产品技术发展方

向。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由于项目滞后，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致以诚挚的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证券简称：商业城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发送至各位董、监事，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２

人，出席董事

１２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辽宁物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商业城近二年因营业装修改造和新扩建营业楼，资金需求及费用支出大量增加，本次出售股权主要是

为改善目前公司资金状况、解决费用负担重以及稳定公司经济效益需要。

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出让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

、受让方：沈阳亚欧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３

、交易标的：商业城持有的辽宁物流股权

７７９５

万股中的

３８００

万股，占辽宁物流注册资本的

４８．７１８％

。

４

、交易价格：

４．６５

元

／

股，金额

１７６７０

万元。

定价依据

辽宁物流注册资本为

７８００

万元，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３０

，

７５９．６２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３．９４

元

／

股，以此为

基础，经双方协商交易价格定为

４．６５

元

／

股。

本次出售股权获得的收益约

１３１１０

万元。

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二个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和投资设立子公司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证券简称：商业城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子公司辽宁物流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本公司拟出售持有的辽宁物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３８００

万股。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商业城目前持有辽宁物流

７７９５

万股， 商业城拟将其中的

３８００

万股转让给沈阳亚欧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辽宁物流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持股数量及

比例

股权转让后持股数量及

比例

辽宁物流有

限公司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７７９５

万股，

９９．９３６％ ３９９５

万股，

５１．２１８％

舒勇

５

万股，

０．０６４ ５

万股，

０．０６４％

沈阳亚欧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３８００

万股，

４８．７１８％

２

、交易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商业城仍是辽宁物流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情况。匆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受让方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名称：沈阳亚欧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大东区东顺城街

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舒经娜

注册资本：

１４５００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２３８

（

１－１

）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土畜产品销售；广告制作、发布，物业

管理。

２

、沈阳亚欧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沈阳亚欧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巴林右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６６％

。

其他股东为：舒勇持股

２７％

，马桂友持股

７％

。

３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沈阳亚欧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５０３６７

万元，负债

１３９８３

万元，净资产

３６３８４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３８１

万元，净利润

６９５

万元。

沈阳亚欧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与持有商业城

５％

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为商业城持有的辽宁物流股权

７７９５

万股中的

３８００

万股，占辽宁物流注册

资本的

４８．７１８％

。

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２

、标的企业：辽宁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辽宁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沈阳市大东区东顺城街

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张殿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仟捌佰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一般贸易（国家专营、专卖、专控商品需持证经营）；仓储（不含化学危险品）。

物流公司是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经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沈阳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

７８００

万元。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国

内一般商业贸易，即包含除国家专营、专控之外的所有商品经营，主要以批发业务为主。

公司成立以来，先后经营过针纺羊绒类商品的深购远销，大型连锁超市的商品采购配送；大宗家电、百

货穿着类商品的批发和生产资料（为建筑钢材、水泥等品种）的综合配套经营。

截止评估基准日各股东认缴注册资本额和出资比例为：

投资方 认缴注册资本额（万元） 出资比例

％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７７９５．００ ９９．９３６

舒勇

５．００ ０．０６４

合 计

７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

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资产

２５

，

６９７．２０ ２２

，

９４９．１４ ３５

，

３１０．４８

负债

１７

，

８６８．５０ １５

，

１１５．１２ ２７

，

９５１．３９

所有者权益

７

，

８２８．７０ ７

，

８３４．０２ ７

，

３５９．０９

净利润

－３．９５ ６．７５ －４７１．９５

３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公司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并出具了元正评

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评估对象和范围：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辽宁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价值类型是按照某种标准对资产评估结果及其表现形式的价值属性的抽象和归

类。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

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评估基准日：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评估方法：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产特点和现状以及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辽宁物流有限公司评估前总资产账面值

３５

，

４４９．８８

万

元，总负债账面值

２８

，

１５２．２２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７

，

２９７．６６

万元；评估结果为：总资产

５８

，

９１１．８５

万元、总负

债

２８

，

１５２．２２

万元、净资产

３０

，

７５９．６２

万元，总资产评估增值

２３

，

４６１．９７

万元，增值率

６６．１８％

，净资产评估

增值

２３

，

４６１．９７

万元，增值率

３２１．５０％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被评估单位：辽宁物流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２

，

９５４．８０ ２２

，

９５４．８０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２

，

４９５．０８ ３５

，

９５７．０５ ２３

，

４６１．９７ １８７．７７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２

，

４９５．００ ３５

，

９５７．００ ２３

，

４６２．００ １８７．７７

６

投资性房地产

７

固定资产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３ －３７．５０

８

无形资产

９

商誉

１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

资产总计

３５

，

４４９．８８ ５８

，

９１１．８５ ２３

，

４６１．９７ ６６．１８

１３

流动负债

２８

，

１５２．２２ ２８

，

１５２．２２ － －

１４

非流动负债

－ － － －

１５

负债总计

２８

，

１５２．２２ ２８

，

１５２．２２ － －

１６

净 资 产

７

，

２９７．６６ ３０

，

７５９．６２ ２３

，

４６１．９７ ３２１．５０

资产、净资产增值是因为长期投资评估增值

１８７．７７％

所致，主要是被投资单位沈阳日神置业有限公司

净资产评估增值所形成的，而沈阳日神置业有限公司增值原因为房地产市场回暖向好，房地产交易的销售

量及销售额双增长形成的。

长期投资评估结果如下所示：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沈阳日神置业有限公司

１２４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９

，

５６９

，

９８９．５８ ２３４

，

６１９

，

９８９．５８ １８７．７７

合 计

１２４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９

，

５６９

，

９８９．５８ ２３４

，

６１９

，

９８９．５８ １８７．７７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出让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

、受让方：沈阳亚欧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３

、交易标的：商业城持有的辽宁物流股权

７７９５

万股中的

３８００

万股，占辽宁物流注册资本的

４８．７１８％

。

４

、交易价格：

４．６５

元

／

股，金额

１７６７０

万元。

定价依据

辽宁物流注册资本为

７８００

万元，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３０

，

７５９．６２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３．９４

元

／

股，以此为

基础，经双方协商交易价格定为

４．６５

元

／

股。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商业城近二年因营业装修改造和新扩建营业楼，资金需求及费用支出大量增加，本次出售股权主要是

为改善目前公司资金状况、 解决费用负担重以及稳定公司经济效益需要。 本次出售股权获得的收益约

１３１１０

万元。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证券简称：商业城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况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拟投资

３５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本次投资总额不超

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因此本次投资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召开五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此项议案。

二、拟成立的子公司的主要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商业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具体名称以工 商注册为准）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地：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２１２

号（暂定，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

经营范围：办理各项担保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财务管理、顾问 和咨询等业务，法律及相关管理条例

允许的其他经营、投资业务。 （暂定，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公司的成立将有利于公司主业外的进一步发展。本次投资的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

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 大影响。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

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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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

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红专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公司董事

9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名单如下：

罗红专、张成文、郑其桂、黄祖荣、张学清、汤新华、任德坤。

董事郭嘉祥、张斌因出差在外，授权委托董事黄祖荣代为行使表决权。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和会议形成的决议，以及董事对每项议案审议情况和有关董事反对或弃权的理

由

1

、审议《关于聘任黄学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学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黄学敏先生个人简历及独立

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

、审议《关于聘任朱培禄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朱培禄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朱培禄先生个人简历及独立

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原副总经理杨建华、谢锦荣、庄辰明不再续聘。

3

、审议《关于聘任杨建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建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杨建华先生个人简历及独立

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4

、审议《关于聘任杨小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小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杨小明先生个人简历及独立

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

、审议《关于向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申请借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授信

额度人民币

2000

万元，授信期限一年，授信的担保方式采用信用担保，授信利率为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10%

。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6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福州分行申请借款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福州分行申请借款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2

临

-40

）。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7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持有福建福宁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股权比例的议案》；

福建福宁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下称福宁船舶）为改善经营现状，扩大福宁船舶生产能力，实现规模经济效

益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拟按股比出资共进行增加注册资本金（下称增资）

4900

万元，主要用于基建项目建

设，满足新增

75M

新型海工船的生产设施需要。为此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按

30%

股比出资

1470

元，对福宁船舶进行增资。公司已对增资情况进行了详细公告，详见

2012

年

3

月

23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福建福宁船舶

重工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2

临

-10

）。 由于福宁船舶另一股东福安市马头造船公司无法按股比进行增

资，为能顺利完成本次增资事项，尽快启动福宁船舶基建项目建设，以有利于调整改变福宁船舶经营方向，董

事会同意公司对福宁船舶增资额保持原方案

1470

元不变，增资后公司持有福宁船舶股权比例变为

31.55%

。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8

、审议《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黄学敏先生情况介绍

1

、个人简历如下：

黄学敏，男，汉族，博士。出生年月

1974

年

3

月，籍贯福州。其主要工作简历如下：

1997．8-1998．6

深圳市贸易保税公司；

1998．6-2000．8

福建省广电集团员工 ；

2006．6-2008．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8．4-2011．4

宁德市委办公室，历任

"

环三

"

研究中心主任、督察室副主任；

2011．4-2012．10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主要学习经历：

1993-1997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计统系；

2000．9-2003．6

厦门大学全脱产

MBA

，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2003．6-2006．6

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生，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

2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3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

、未持有公司股份；

5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朱培禄先生情况介绍

1

、个人简历如下：

朱培禄、男、

1967

年

11

月出生、福建宁德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其主要工作简历如下：

1990.08-1992.10

福建省宁德市饲料工业公司技术员

1992.10-1998.10

福建省宁德地区职教办科员

1998.10-2003.03

福建省宁德地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期间：

2000.11-2002.11

挂职任霞浦柏洋乡副乡长

2003.03-2005.10

福建省宁德市经贸委电子信息科科长

2005.10-2010.10

福建省宁德市经贸委技术进步与装备科科长

2010.10-2012.03

福建省宁德市经贸委电力科科长

2012.03-2012.10

福建省宁德市经贸委能源科科长

主要学习经历：

1986.09-1990.07

武汉粮食工业学院粮食工程专业学生

2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3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

、未持有公司股份；

5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杨建华先生情况介绍

1

、个人简历如下：

杨建华，男，

1956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MBA

，高级工程师，其主要工作经历如

下：

1974

年

07

月至

1976

年

10

月，福安城郊公社插队；

1976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0

月，福建闽东机床厂工作；

1982

年

08

月至

1985

年

04

月，航天工业部第四研究院工作；

1985

年

04

月至

1987

年

04

月，福建霞浦县航闽公司工作；

1987

年

04

月至

1998

年

12

月，宁德地区电力公司工作；

1998

年

12

月至

2001

年

12

月，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会秘书；

2001

年

12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04

年

12

月至

2008

年

04

月，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08

年

05

月至今，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2010

年

07

月至今，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主要学习经历：

1978

年

10

月至

1982

年

07

月，哈尔滨工业大学。

2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3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

、未持有公司股份；

5

、

2005

年

3

月

21

日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2007

年

3

月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警告处

罚。

杨小明先生情况介绍

1

、个人简历如下：

杨小明，男，

1963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会计师、国际财务管理师、国际会计师，福建省高级会

计师评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会计学会课题专家组成员、福建省会计学会总会计师委员会委员、福建省财政

厅招标评标专家组成员、福建省软件协会专家组成员，其主要工作简历如下：

1983.8-1984.9

福建省林业工程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出纳

1984.10-1993.4

福建省林业工程公司财务科出纳、会计、主办会计

1993.5-1995.10

福建省林业工程公司审计室副主任

1995.11-1997.12

福建省林业工程公司审计室主任兼财务部副主任

1998.1-2001.6

福建省林业工程公司审计室主任兼财务部主任

2001.7-2003.4

福建省林业工程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

2003.5-2005.10

福建省林业工程公司 总会计师

2005.10-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2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3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

、未持有公司股份；

5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关于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福建闽东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闽东电力

"

）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的立场，现

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聘任黄学敏先生、朱培禄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杨建华先生为公

司总工程师、杨小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董事会拟聘任为黄学敏先生、朱培禄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建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杨小明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我们审议前就有关问题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

经审阅副总经理候选人黄学敏先

生、朱培禄先生工作履历，总工程师候选人杨建华先生工作履历，财务总监候选人杨小明先生的工作履历等

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提名、表决等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它法

律、法规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黄学敏、朱培禄为公司

副总经理，杨建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杨小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签字）：

张学清 汤新华 任德坤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12

临

-39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投公司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98,47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3.21%

。

2012

年

11

月

28

日，本公司接到国投公司通知，国投公司对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的

闽东电力股权

40,7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91%

，占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

20.51%

，股权质押

情况详见

2009

年

11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2009

临

-37

））进

行解除质押。根据通知内容，国投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的解除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共质押本公司

55,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75%

，

占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

27.71%

。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12

临

-40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

向光大银行福州分行申请借款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简称

"

环三实业

"

）系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

益，环三实业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借款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7000

万元，借款用于

环三实业开展有色金属、煤炭、酒类等业务，借款授信品种为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和国际信用证，授信

期限

1

年，银行要求由我公司提供保证担保。鉴于上述原因，董事会同意公司为该笔借款综合授信额度人民

币

70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7000

万元，期限

1

年。

本次担保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简称

"

环三实业

"

）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成文，主营范围：钢材、建材、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装潢材料、塑料制品、机械

设备及配件、家具销售及代理；仓储（不含道路运输）；对房地产业的投资；船舶代理；钢材压延加工；矿产品销

售；批发兼零售包装食品等。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环三实业资产总额

13042.31

万元，负债总额

8005.96

万

元，净资产

5036.35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环三实业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借款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7000

万元，借款用于

环三实业开展有色金属、煤炭、酒类等业务，借款授信品种为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和国际信用证，授信

期限

1

年，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比例为

30%

，手续费按票面金额的

0.5‰

收取，国内信用证和国际信用证保证

比例为

30%

，手续费按信用证金额的

1.5‰

收取，银行要求由我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鉴于上述原因，建议为该笔借款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70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7000

万

元，期限

1

年。

四、董事会意见

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环三实

业资产总额

13042.31

万元，负债总额

8005.96

万元，净资产

5036.35

万元。该笔结构化融资的担保金额未超

过我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我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未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

本次担保符合有关规定。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为该笔借款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70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

保金额人民币

7000

万元，期限

1

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我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6164.79

万元， 占我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86%

。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事项。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61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2012-028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下

午在上海市肇嘉浜路

1000

号九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及会前以书面和电话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喻月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9

名，实际到会董事

9

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

如下决议：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因主营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汇联六百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市百十一店

")

签署《房屋转租合同》，租赁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

251-259

号的物业用于开展

食品零售业务，该物业面积约为

1730

平方米，租赁期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租金总额

2160

万元。

由于市百十一店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喻月明先生和奚妍女士回避表决，由其余

7

名非关联董事举手

表决。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详见

2012

年

11

月

30

日的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详见

2012

年

11

月

30

日的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详见

2012

年

11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61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2012-029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交易基本情况

由于主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汇联六百食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汇联食品

")

与上海市第

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市百十一店

")

签署《房屋转租合同》，租赁其有转租权的位于上海市徐汇区

大木桥路

251-259

号的物业用于开展食品零售业务，该物业面积约为

1730

平方米，租赁期从

2012

年

12

月

至

2020

年

2

月，租金总额

2160

万元。

2

、审议程序

2012

年

11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喻月明先生和奚妍女士回避表决，由其余

7

名

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南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

255

号

经营范围：生产资料及劳防用品销售

截止到

2012

年

9

月

30

日，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47.90

万元，净资产为

197.10

万

元，营业收入为

587.69

万元，实现净利润

-45.78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

团

)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

店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汇联食品拟租赁房屋的建筑面积为

1730

平方米，坐落于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

251-259

号，所在

区域为上海市徐汇区成熟的居民聚居区，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周边配套商业完善。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没有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房屋转租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租赁房屋：房屋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

251-259

号，建筑面积约为

1730

平方米

(

以出租人交付

房屋时的现状为准

)

。

(2)

、租赁期限：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止。

(3)

、租赁费用：共计

2160

万元人民币。其中：

2012

年

12

月

1

日

-2013

年

2

月

28

日为免租装修期。

(4)

、支付方式：租金按三个月为一期支付，签订合同之日支付第一期租金和房屋保证金人民币

50

万元。

(5)

、生效条件：合同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定价政策：上述定价参考了周边房产租金情况，为公允的市场价格。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1

、本次租赁的物业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地处重要的居民聚居区。区域内商业配套完善，地铁、轻

轨、高架设施组成便捷的立体式交通网络，周边中高档住宅小区为数众多，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同时，本次

租赁物业的期限较长且租金成本较为稳定，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租金成本上升以及租赁物业到期不能续租的

风险。

汇联食品租赁该物业后将继续发挥其

"

食品零售

"

的经营特色，以具有较高美誉度的各类食品作为主要

商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购物需求。

汇联食品通过该门店的经营将提升整体经营形象，同时也符合公司

"

实施连锁经营和跨区域发展

"

的战

略目标。

2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

2012

年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

2012

年初至公告日与市百十一店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事前审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

合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项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拓展经

营的规划目标；在交易定价公允性和审议程序方面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关

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要求，同意实施本次关联交易。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

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上

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831

证券简称：

*ST

关铝 公告编号：

2012-047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进入工信部

公布的符合《稀土行业准入条件》企业

名单（第一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企业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定

南大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和赣县红金稀土有限公司，已进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公告的

符合《稀土行业准入条件》企业名单（第一批）（

2012

年第

59

号）。

特此公告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99

证券简称：

*ST

赣能 公告编号：

2012-31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以书面及传真方

式发出，会议于

11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11

名董事参与表决，与会人员经过认真审议，通过如下

决议：

一、以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制定《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的议案

;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的要求，为规范公司内控自我评价的范围、组织机构、

内容、形式、程序及评价报告，结合本公司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的要求，同意公司制订的《内部控制评价管

理办法》。

二、以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制定《发展战略管理制度》的议案

;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的要求，为规范公司发展战略的规划、决策和实施，提

升战略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及时性，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规范战略管理流程，结合本公司经营业

务的实际情况的要求，同意公司制订的《发展战略管理制度》。

三、以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议案

;

为了规范公司的会计核算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会计制度、政策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汇总公司已执行的各项会计政策与会

计估计，同意公司制订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

四、以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制定《全面预算管理办法》的议案

;

为了有效开展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提高效益，保障股东利益，根据国家

有关预算及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结合本公司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的要求，同意公司制订的《全面预算管

理办法》。

五、以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制定《反舞弊及投诉举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的要求，为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维护公司和股东

合法权益，保障公司员工或外部第三方正常行使举报、投诉违法违规行为的权利，降低公司风险，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制订的《反舞弊及投诉举报工作制度》。

六、以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部分内容的议案

;

《总经理工作细则》 第十条第二款后新增：

"

（三） 签署或授权特定人员签署在公司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预算）范围内、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合同（如采购原材料、燃料、零配件、备品备件以及销售产

品等合同）；

"

原第十条第三款至第十一款顺延。

七、以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部分内容的议案

;

1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原第四十五条：

"

各单位发生各项固定资产处置事项时，必须报公司审批。

"

修

改为：

"

各单位发生各项固定资产处置事项（不含盘亏）时，单项固定资产原值超过

5

万元的（含

5

万元），报

公司审批；

5

万元以下的，报公司备案。

"

2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第七章后新增：

"

第八章 固定资产保险

"

章节，主要是对除车辆以外财产保险

进行了相关规定。

主要条款：

"

财务部为固定资产保险的牵头部门，公司相关业务部门及所属单位负责配合固定资产保

险的投保，以及具体承办事故理赔等相关事宜。

保险合同经与保险公司协商一致后，按公司合同会签程序审批后生效，并按照合同规定进行相关保费

的支付。

被保险财产发生损失后，应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对事故现场进行鉴定，各单位都要积极配合事故

调查，并以书面形式提出理赔申请。

"

八、以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资产减值损失管理办法》部分内容的议

案

;

《资产减值损失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后新增第四款：

"

公司应收款项按账龄对应的计提比例计

提坏账准备，不按上述规定进行审批；

"

。

原第二十三条第四款顺延。

九、以

11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办法》部分内容的议案

;

1

、《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原第五条：

"

内部审计机构对公司董事会负责，公司总经理受董事会委托具体

组织实施公司内部审计工作。

"

修定为：

"

内部审计机构对公司董事会负责，并接受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

公司总经理受董

事会委托具体组织实施公司内部审计工作。

"

2

、《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原第二十二条：

"

审计项目由审计机构负责人确定。立项后，组成审计工作小

组，确定项目负责人。

"

修定为：

"

审计项目应依据年度审计计划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经营管理的需要确定，由内

部审计机构负责项目立项。立项后，组成审计工作小组，确定项目负责人。

"

《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原第二十二条第六、七款：

"6

、审计终结后，由项目负责人及时提出审计报告初

稿，经审计小组讨论通过及审计机构负责人审核后，报公司总经理批准，出具书面审计报告，征求被审计单

位意见。被审计单位应当自接到审计报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其书面意见送交审计小组，逾期未提交

书面意见的，视为同意审计报告；

7

、被审计单位提出了书面意见的，审计小组应认真研究核实；审计报告如

有修改，按前款程序重新审定，报公司总经理签批，并根据需要抄送被审计单位或公司其他相关部门。

"

修定为：

"6

、审计终结后，由项目负责人及时提出审计报告初稿，经审计小组讨论通过及审计机构负责

人复核后，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被审计单位应当自接到审计报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其书面意见送

交审计小组，逾期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同意审计报告。

7

、被审计单位提出了书面意见的，审计小组应认

真研究核实；审计报告如有修改，按前款程序重新审核。如果内部审计机构和被审计单位对于审计结果仍

然存在意见分歧，审计报告可以说明分歧的具体情况和原因。被审计单位的书面意见可以作为附件收进审

计报告，也可以直接在报告主干部分得到表述。

"

《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新增第八款：

"

报公司总经理审批，出具书面审计报告，并根据需要抄

送被审计单位、公司其他相关部门或董事会。

(

同第五条

)"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2-092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2

月

8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银民破字第

2-4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广夏（银川）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012

年

9

月

30

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600446

公告编号：

2012-021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

29

日接到公司大股东、名誉

董事长杜宣先生的通知， 其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

2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共计

324,120

股，成交均价分为

5.87

元

/

股。本次增持前杜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30,799,000

股

,

占

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11.79%;

本次增持后

,

杜宣先生持有合计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31,123 ,120

股

,

占本公

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11.92%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股东增持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